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转发关于做好2021年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安全培训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）房管所：
　　现将《佛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佛山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做好2021年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安全培训的通知》（佛安办〔2021〕74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将有关精神传达至辖区内每个物业管理项目，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做好安全培训工作。

佛安办〔2021〕74号佛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佛山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做好2021年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安全培训的通知.pdf

　　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
　　2021年4月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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